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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

    为准确理解和把握《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规范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保障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合法权益，根据《实施细则》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局对《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原《意见》自2012年发布以来，在指导本市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原《意见》有效期即将届满（2026年6月30日）且无法继续延期，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满足征收补偿实务工作需要，需对《意见》进行修订延续。同时，结合近年来实践发展，对部分条款作适当补充完善，以更好地维护被征收人和公有房屋承租人的合法权益。
    二、修订过程
    2025年下半年，我局启动《意见》的修订研究工作，在总结近年来房屋征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梳理了各区房屋征收部门反映的问题和建议。2026年1月至2月，我局组织专题调研，分别听取部分区房屋征收部门、公房管理单位、相关专家的意见。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在保持原《意见》基本框架和内容的基础上，重点围绕近年来征收实践中反映较为集中的公有住房面积认定问题进行了完善，细化了公有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认定规则，增加了有关测绘面积的规定。同时，《修订草案》根据公房管理要求对条款文字进行调整，根据不动产统一登记要求，将“房地产权证书”等表述统一修改为“不动产权证书”，并适应行政区划调整将“区（县）”修改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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